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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7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合作协议》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霍

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管委会”）以及四六八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六八公司”）共同签署，旨在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

运营管理和资本运作的优势，在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打造一“网”两“园”的产业

生态格局。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导致《合作协议》无法实

施的风险，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报告期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合作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与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四六八公司

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决定三方共同携手，充分利用各方的资源和优势，在伊

犁州霍尔果斯市打造一“网”两“园”的产业生态格局，一“网”指智慧冷链网，

两“园”分别指绿色食品产业园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在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成

立合资公司，共同推动伊犁州农牧业、冷链物流业、食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

新能源产业发展，促进伊犁州经济、民生、环境的全面提升。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于 2012 年 4月 6 日，是中共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为副厅级规格，与中

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共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6%86%E7%BB%B4%E5%90%BE%E5%B0%94%E8%87%AA%E6%B2%BB%E5%8C%BA%E4%BA%BA%E6%B0%91%E6%94%BF%E5%BA%9C/68057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F%E5%8E%85%E7%BA%A7/68172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7%8A%81%E5%93%88%E8%90%A8%E5%85%8B%E8%87%AA%E6%B2%BB%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7%8A%81%E5%93%88%E8%90%A8%E5%85%8B%E8%87%AA%E6%B2%BB%E5%B7%9E%E4%BA%BA%E6%B0%91%E6%94%BF%E5%BA%9C/38746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5%B0%94%E6%9E%9C%E6%96%AF%E5%8F%A3%E5%B2%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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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果斯口岸委员会、霍尔果斯口岸管理委员会及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管理委员会实行“一个机构、三块牌子”的体制。行使自治区级管理权，负责霍

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 

伊犁有着“塞外江南”之美称，物产丰富，有着良好的光热资源和农牧业、

林果业发展优势，将为企业在伊犁发展农牧业、冷链物流业、食品加工业奠定良

好基础，同时霍尔果斯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发展得到了党中央、国务

院的高度重视，并赋予一系列政策支持。霍尔果斯还拥有我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

最好、通关条件最优的综合性多功能口岸，为企业做好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

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发展条件。 

（二）四六八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四六八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7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卓惠茂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农副产

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日用百

货销售；非食用冰生产；非食用冰销售；软件开发；供应链管理服务；餐饮管理；

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四六八科技有限公司 5%的股权。四六八科技有限公

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3%88%E9%9C%8D%E5%B0%94%E6%9E%9C%E6%96%AF%E5%9B%BD%E9%99%85%E8%BE%B9%E5%A2%83%E5%90%88%E4%BD%9C%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3%88%E9%9C%8D%E5%B0%94%E6%9E%9C%E6%96%AF%E5%9B%BD%E9%99%85%E8%BE%B9%E5%A2%83%E5%90%88%E4%BD%9C%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5%B0%94%E6%9E%9C%E6%96%AF%E7%BB%8F%E6%B5%8E%E5%BC%80%E5%8F%91%E5%8C%BA/67451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5%B0%94%E6%9E%9C%E6%96%AF%E7%BB%8F%E6%B5%8E%E5%BC%80%E5%8F%91%E5%8C%BA/674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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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四六八科技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智慧冷链网 

各方计划在伊犁州区域内共同投资建设智慧冷链网，打造冷链物流行业标杆

项目，全面提升当地冷链物流产业水平，构建覆盖伊犁州的冷链物流生态体系。 

（1）智慧冷链网项目计划总投资 100 亿，分三期建设完成。其中第一期投

资规模 25.5 亿元，建设霍尔果斯生鲜冷链中心，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 900 亩，

总储量 40 万吨。第二期投资规模 36.5 亿元，建设伊犁州名优特农副产品生产基

地的产地冷库、水果气调库，总储量超过 60 万吨；同时布局田间地头冷链设备

与前置冷链仓。第三期投资规模 38 亿元，全面完善伊犁州冷链基础设施，完成

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与食品冷链对接体系，构建氢能源冷链物流体系。 

（2）甲乙双方同意在甲方商定的辖区内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组织形

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拟首期认缴出资 1 亿元人民币，其中，甲方指定其平台公司

以现金方式出资 8,8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88%，乙方以现金方式出

资 1,2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12%。合资公司主要负责冷链中心、产

地冷库等冷链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3）乙方利用其先进的冰鲜和冷冻冷藏技术，为项目提供冷链物流装备及

综合技术解决方案。丙方利用其在生鲜食品及冷链方面的运营优势，为项目提供

综合运营服务。 

2．绿色食品产业园 

各方共同在甲方辖区内规划绿色食品产业园，产业园由乙方和丙方负责运营

与产业引进落地，引进国内外先进的食品加工企业及研发机构，将伊犁州特优农

副产品加工成特色食品，提升当地农副产品附加值，树立伊犁绿色健康食品品牌，

依托智慧冷链网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优质农产品，同时将高品质特色食品销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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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宣扬中国特色饮食文化。绿色食品产业园计划总投

资 50 亿元，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 900 亩，拟发展新疆特色食品生产基地、水果

加工食品与保健品生产基地、冷藏面食生产基地以及方便熟食米饭生产基地等项

目。 

3．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依托乙方拥有的冷链物流、氢能源领域先进装备、技术等优势，在甲方辖区

内规划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由乙方负责制造产业园运营以及产业引进。制造产

业园将生产节能环保的新型制冷、供热装备以及氢能源装备，支撑伊犁州乃至新

疆全区布局制冷体系、供热体系、冷链物流体系以及氢能源体系。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规划总投资 30亿元，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 500 亩，拟发展前置冷链仓制

造基地、智能仓储物流机器人制造基地、氢能源冷链物流装备制造基地等项目。 

4．设立离岸产业发展中心 

甲方支持丙方在上海设立“伊犁州（上海）离岸科创中心”以及“霍尔果斯

（上海）离岸产业发展中心”；以离岸科创中心以及产业发展中心为平台，对接

上海科技创新技术、人才、产业等资源，通过在上海研发、孵化，引进产业链上

下游优秀企业，为绿色食品制造产业园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引进项目，为伊

犁州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 

（二）各方承诺 

1．甲方承诺 

（1）甲方以优惠土地价格为相关项目落地提供项目建设用地并满足用地需

求，用于建设霍尔果斯生鲜冷链中心。 

（2）为支持项目加快落地建设，甲方协助项目合资公司申请 5 亿元贷款作

为启动资金，贷款期限不低于 8年。 

（3）甲方协调有关部门给予项目合资公司特殊供电优惠政策。 

（4）甲方同意项目霍尔果斯生鲜冷链中心由乙方提供设计和建设安装服务，

项目建成后租给丙方，由丙方负责霍尔果斯生鲜冷链中心具体运营管理，霍尔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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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生鲜冷链中心租金实行两免三减政策。 

（5）甲方积极协助乙方跑办申请国家级及自治区级冷链物流行业相关政策，

包括但不限于十四五重大项目专项资金，所申请资金全额补于企业。 

（6）甲方积极协助丙方就“伊犁州（上海）离岸科创中心”和“霍尔果斯

（上海）离岸产业发展中心”，申请国家级、自治区级及自治州级人才、科技等

方面政策补贴资金。 

（7）甲方同意给予项目公司自投产年度起给予五年免税优惠，五年后以奖

代免。 

2．乙方承诺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合资公司的注册登记。 

（2）乙方负责智慧冷链网的整体规划与设计，承担冷链中心的设计和建设

安装，为智慧冷链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3）联合丙方引进国内外先进的食品加工企业及研发机构落地甲方辖区内。 

（4）依托乙方拥有冷链物流、氢能源领域先进装备、技术等优势，为智慧

冷链网、绿色食品产业园提供冷冻冷藏装备。 

3．丙方承诺 

（1）丙方负责霍尔果斯生鲜冷链中心运营管理服务。 

（2）联合乙方引进国内外先进的食品加工企业及研发机构落地甲方辖区内。 

（3）为甲方提供“伊犁州（上海）离岸科创中心”和“霍尔果斯（上海）

离岸产业发展中心”的运营服务，负责伊犁州和霍尔果斯生鲜冷链、食品加工、

进出口贸易和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方面引进先进技术及产业链上下游优秀企业。 

（三）违约责任 

甲乙丙三方如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在发生违约的情况下，

本协议能继续履行的，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同时违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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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

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守约方因防止损失扩

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四）不可抗力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霍尔果斯开发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随着“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霍尔果斯是中国首个跨境的经济

贸易区和投资合作中心，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合作的示范区。霍尔果斯

已逐步打造成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沿边开发开放的示范区和新疆高质量发

展新的经济增长极，其亚欧大陆桥桥头堡和核心节点的区位优势愈发凸显。随着

当地政府一系列政策落地推行见效，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公司选择布局在营商环

境优、审批流程少的投资“高地”和投资成本的“洼地”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凭借在冷链物流业务丰富的运营经验，计划在伊犁州区域内共同

投资建设智慧冷链网，依托智慧冷链网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优质农产品提

供一站式冷链温控解决方案，公司负责设计和建设安装霍尔果斯生鲜冷链中心，

完善伊犁州冷链基础设施，完成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与食品冷链对接体

系，公司生产的冷链物流装备通过霍尔果斯口岸销售到中亚以及欧洲国家，将有

助于公司培育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冷链物流标杆项目。 

（三）公司凭借拥有的冷链物流、氢能源领域先进装备、技术等优势，与霍

尔果斯开发区共同规划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生产节能环保的新型制冷、供热装

备以及氢能源装备，以支撑伊犁州乃至新疆全区布局制冷体系、供热体系、冷链

物流体系以及氢能源体系的建设，有助于公司业绩的长期稳定的增长和未来可持

续发展。 

（四）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项目及合作方案均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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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并进一步具体执行，对

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报告期内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旨在阐明霍尔果斯当地政府给予合作规划发

展一“网”两“园”生态产业项目的地方鼓励政策，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积极影

响。 

（二）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 

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  

（三）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导致《合作协议》无法实

施的风险，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